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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

第一条 为了确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项目，规范招标投标活动，

提高工作效率、降低企业成本、预防腐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标投标法》第三条的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包

括：

（一）使用预算资金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，并且该资金占投资额

10%以上的项目；

（二）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金，并且该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

地位的项目。

第三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、援助资金的项目包括：

（一）使用世界银行、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、援助资金

的项目；

（二）使用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、援助资金的项目。

第四条 不属于本规定第二条、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设施、

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、公众安全的项目，必须招标的具体范



围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确有必要、严格限

定的原则制订，报国务院批准。

第五条 本规定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项目，其勘察、设

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的采购达到

下列标准之一的，必须招标：

（一）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；

（二）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

元人民币以上；

（三）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

万元人民币以上。

同一项目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

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的采购，合同估算价合计达到前款规定

标准的，必须招标。

第六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6月 1 日起施行。



关于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的相关解释

经国务院批准，近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

定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6号），大幅缩小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

范围。这是招标投标领域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

神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重要举措，有助于扩大市场主体特别是民

间投资者的自主权，减轻企业负担，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。

根据《招标投标法》规定，2000 年原国家发展计划委报经国务院批

准发布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》（国家发展计划委

第 3号令，以下简称 3号令），明确了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的具体范

围和规模标准。3号令颁布实施以来，我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强制招

标制度体系，对促进招标投标制度的推广应用，规范招标投标行为，

保障公平竞争，提高招标采购质量效益，预防惩治腐败发挥了积极作

用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改革持续深化，3号令在施行中逐

步出现范围过宽、标准过低的问题。同时，各省区市根据 3 号令规定，

普遍制定了本地区必须招标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，不同程度上

扩大了强制招标范围，并造成了规则不统一，进一步加重了市场主体

负担。

针对上述问题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 3号令进行了

修订，形成了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，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印发，

2018 年 6 月 1日起正式实施。主要修改了三方面内容：一是缩小必

须招标项目的范围。从使用资金性质看，将《招标投标法》第 3条中

规定的“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”，明确为

使用预算资金 200 万元人民以上，并且该资金占投资额 10%以上的项

目，以及使用国有企事业单位资金，并且该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



的项目。从具体项目范围看，授权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

关部门按照确有必要、严格限定的原则，制订必须招标的大型基础设

施、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、公众安全的项目的具体范围，报

国务院批准。目前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会同有关部门形成相关具体范

围草案，与 3 号令相比作了大幅缩减，拟报国务院批准后，于《必须

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正式实施前发布。二是提高必须招标项目的规

模标准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将施工的招标限额提高到 400 万元

人民币，将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采购的招标限额提高到 200 万元人

民币，将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务采购的招标限额提高到 100 万元人

民币，与 3号令相比翻了一番。三是明确全国执行统一的规模标准。

删除了 3 号令中“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，可以

规定本地区必须进行招标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，但不得缩小本规定

确定的必须进行招标的范围”的规定，明确全国适用统一规则，各地

不得另行调整。

下一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，做好《必须招标的

工程项目规定》贯彻实施工作，组织清理与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

定》不一致的规定，使简政放权的效果落到实处。同时，进一步创新

完善招标投标制度，加快修订《招标投标法》，更好发挥招标投标竞

争择优的作用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
